
                                                             序号：

兴  安  区
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

材料封面

认定单位（章）  ______________       姓    名 _____________

原任教学校（章）______________       任教时间 _____________

离  岗  时  间  ______________       离岗原因 _____________

认  定  身  份  ______________       认定教龄______________


材料目录
1、《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及教龄认定申请表》

2、《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承诺书》

    3、《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老师身份和教龄认定申报材料登记表》

4、身份证复印件

5、户口本复印件

6、养老保险证件复印件

7、兴安区乡镇原任教学校、乡镇政府、村提供的证明材料

8、村委会、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提供的证明材料

9、本人提供并经乡镇工作组核实的证明材料

10、证人证词及调查笔录

11、《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身份教龄认定表》

12、《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人员名册》（用于汇总）

13、《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信息采集表》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及教龄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户口所在地
	
	照

片



	户籍类型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养老保险类型

（附证）
	
	现住址
	
	离岗

原因及离岗工资标准
	
	离岗后是否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录用
	

	任教经历

	任教开始时间(年月)
	任教截止时间(年月)
	任教工作单位年级学科
	任教

年限
	身份

类别
	时任

校长
	证明人及相关信息

	
	
	
	
	
	
	姓名
	性别
	住址
	联系

电话

	
	
	
	
	
	
	
	
	
	

	
	
	
	
	
	
	
	
	
	

	
	
	
	
	
	
	
	
	
	

	
	
	
	
	
	
	
	
	
	

	
	
	
	
	
	
	
	
	
	

	
	
	
	
	
	
	
	
	
	

	
	
	
	
	
	
	
	
	
	

	
	
	
	
	
	
	
	
	
	

	
	
	
	
	
	
	
	
	
	

	
	
	
	
	
	
	
	
	
	

	本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填表

说明
	上表“任教经历”应按时间段填写，每一时间段必须填写5个以上证明人，证明人指时任校长或学校公办教师、会计等在该时段与本有过工作接触的公职人员（本人亲属除外）

本表“任教经历”部分可续接。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承诺书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原任教

学校
	
	认定单位
	

	个

人

承

诺
	本人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可靠.愿对所提供的物证、人证等资料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初审承诺
	经审核，该同志所提交的身份及教龄认定材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乡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
	凡申请参加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的人员均应对本的所提供的各种证件及材料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否则不予认定。

必须由申请人和领导小组负责人亲自签名，不得代签。

如在认定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认定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此承诺书随申报材料一同上报。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老师身份和教龄认定

申报材料登记表

乡镇工作领导小组（盖章）                                          申请人签字：_________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备注

	材

料

类

型
	身份证号
	
	

	
	户口本号
	
	

	
	原任教学校、乡（镇）证明材料
	1..
	

	
	
	2..
	

	
	
	3..
	

	
	
	4..
	

	
	
	5..
	

	
	区其它部门证明材料
	1..
	

	
	
	2..
	

	
	
	3..
	

	
	
	4..
	

	
	
	5..
	

	
	本人提供并经乡（镇）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核实的证明材料
	1..
	

	
	
	2..
	

	
	
	3..
	

	
	
	4..
	

	
	
	5..
	

	
	证人证词

及调查笔

录
	1..
	

	
	
	2..
	

	
	
	3..
	

	
	
	4..
	

	
	
	5..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老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

证人证词
证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业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现住址

证明内容

我与被证明人        系      关系。我证明被证明人于      年   月至      年     月，在             （学校）任教    年级   班     教                课程。另有________、________可以证明。

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证明人：

（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说明：

证明人必须为被证明人原任教学校的时任其他学校校领导、公职教师、财会人员等在该时段与本人有过工作接触的人员5人及以上（本人亲属除外）。

证明人对所证明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协助被证明人弄虚作假的，除按相应党政经有关规定处理外，还应承担相应经济方面的连带责任。

证明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教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
调查笔录

时  间：

地  点：

调查人：

记录人：

被调查人：

调查内容记录：

被调查人签字：（手印）

调查人签字：

乡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公章）

兴安区乡镇原民办、代课老师身份和教龄认定工作公示表

公示时间：                            公示范围：

监督举报电话：                        公示结果：

乡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签字：（公章）

	序号
	申请人
	任教单位
	户籍
	离岗后是否被机关、企事业单位录用
	身份
	任教起止时间
	离岗原因
	任教年限
	证据材料

	
	
	
	
	
	
	
	
	
	原任教学校、乡镇

、村证明材料
	区其它部门提供材料
	本人提供并经乡（镇）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核实的证明材料
	证人证词及调查笔录

	
	
	
	
	
	
	
	
	
	
	
	
	

	
	
	
	
	
	
	
	
	
	
	
	
	

	
	
	
	
	
	
	
	
	
	
	
	
	

	
	
	
	
	
	
	
	
	
	
	
	
	

	
	
	
	
	
	
	
	
	
	
	
	
	

	
	
	
	
	
	
	
	
	
	
	
	
	

	
	
	
	
	
	
	
	
	
	
	
	
	

	
	
	
	
	
	
	
	
	
	
	
	
	

	
	
	
	
	
	
	
	
	
	
	
	
	

	
	
	
	
	
	
	
	
	
	
	
	
	


表说明：证据材料所列各项，只填写材料份数。


填表写明及注意事项

认定单位：兴安区XX乡（镇）

认定身份：民办或代课

附表5中“户口本号填指户口本首页编号”

每个任教阶段需要5个证人，主要是任教学校的校领导、财务人员和公职教师。

附表6可复印，每个证人一份，其中证明身份证需复印反正两面并压缝盖章，并在复印件粘贴处右侧证明人写明：此人系我校在职教师或退休教师如下图：



                                                        此人系我校在职教师。

注释：身份证正、反面指证明人的身份证反正面，章指证明人所在学校公章。

并具三个证明：一、村委会开具离岗后无正式工作的证明

               二、派出所开具任教期间无违法犯罪的证明

               三、计生委开具任教期间无超生的证明。

填表一律用黑碳素笔或蓝黑、黑色钢笔，不得用圆珠笔填写，不得涂改。

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户口本主页及本人页用A4纸复印在同一张纸上。

2026年6月15日前交表，同时自备一个档案袋，将相关材料统一装入档案袋。

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身份教龄认定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户籍性质
	
	邮政编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电话
	
	离岗时间
	
	任教年限
	

	本人签字：

	原任教学校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任教学校

所在村委会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  在

乡镇中心校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  在

乡镇政府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如果原任教学校或原任教学校所在村已经合并或撤销的，请在相应栏内注明“合并”或者“撤销”字样，并加盖原任教学校中心校公章确认。此表一式五份。
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人员名册

	    镇政府：（公章）                 填报时间：                      填表人：                     电话：

	序号
	姓   名
	性别
	年龄
	所在乡镇
	任教学校
	任教起止时    间
	任教年限
	身份证号码
	月教龄补贴
	发放年月
	离岗工资标准

	
	
	
	
	
	
	
	
	
	
	
	

	
	
	
	
	
	
	
	
	
	
	
	

	
	
	
	
	
	
	
	
	
	
	
	

	
	
	
	
	
	
	
	
	
	
	
	

	
	
	
	
	
	
	
	
	
	
	
	

	
	
	
	
	
	
	
	
	
	
	
	

	
	
	
	
	
	
	
	
	
	
	
	

	
	
	
	
	
	
	
	
	
	
	
	

	
	
	
	
	
	
	
	
	
	
	
	

	
	
	
	
	
	
	
	
	
	
	
	

	
	
	
	
	
	
	
	
	
	
	
	

	
	
	
	
	
	
	
	
	
	
	
	

	
	
	
	
	
	
	
	
	
	
	
	

	
	
	
	
	
	
	
	
	
	
	
	

	
	
	
	
	
	
	
	
	
	
	
	

	
	
	
	
	
	
	
	
	
	
	
	

	
	
	
	
	
	
	
	
	
	
	
	

	
	
	
	
	
	
	
	
	
	
	
	


黑龙江省已辞退民办代课教师信息采集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户籍性质

	
	
	
	

	所在市地
	所在县市区
	所在乡镇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身份确认要件
	教龄确认要件

	
	

	离岗时间
	是否具备教龄证明材料
	是否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任教信息一

	任教起始年月
	任教终止年月
	教龄（整数）
	任教学校

	
	
	
	

	任教信息二

	任教起始年月
	任教终止年月
	教龄（整数）
	任教学校

	
	
	
	

	任教信息三

	任教起始年月
	任教终止年月
	教龄（整数）
	任教学校

	
	
	
	


此表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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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反面








身份证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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